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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： 

为有效降低交易成本，推动市场主体守信履约，营造诚实守

信的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环境，根据《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

完善招标投标交易担保制度进一步降低招标投标交易成本的通

知》（发改法规〔2023〕27号）《关于完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功能

促进和规范招标投标交易担保应用的通知》（苏政务办发〔2023〕

29号）《关于印发连云港市优化营商环境突破年实施方案的通知》

（连营商组办〔2023〕2号）有关精神，经研究，决定在我市招

标投标领域试行信用承诺替代投标保证金。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

下： 

    一、实施范围 

1.凡进入我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的需要缴纳投标保证

金的各类项目，试行以投标人投标保证信用承诺书（以下简称承

诺书，样本见附件1）替代投标保证金机制。 

2.自2023年7月15日起，招标人允许投标人采用承诺书替代

投标保证金。 

二、实施内容 

（一）失信行为记录信息的记录 

本通知所称的失信行为记录信息，是指相关投标人未按承诺

书如期兑付应当缴纳的投标保证金而造成负面影响的信息。 

3.超过兑付现金投标保证金承诺日未兑付的，招标人即可记

录投标人的失信行为记录信息并反馈至市政务办汇总公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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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失信行为记录信息的公示 

4.相关投标人失信行为记录信息公示期自兑付现金投标保

证金期满次日（工作日）起算。 

5.迟延15天之内（含15天）兑付现金保证金的失信行为记录

信息公示期为三个月；迟延30天之内（含30天）兑付现金保证金

的失信行为记录信息公示期为六个月；迟延超过30天兑付现金保

证金的失信行为记录信息公示期为一年。 

6.招标人通过诉讼实现现金投标保证金兑付的，失信行为记

录信息公示期为两年。 

（三）失信行为记录信息的运用 

7.限制享受优惠政策和便利措施。公示期满一年内,相关市场

主体参与市内各类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必须以现金方式从其基

本存款账户缴纳投标保证金（不收投标保证金项目除外），否则

视同未提交投标保证金。必须以现金方式缴纳投标保证金期间，

相关市场主体不享受减免收取投标保证金的优惠待遇。 

（四）失信行为记录信息的修复 

8.各部门要督促失信市场主体主动整改，引导失信市场主体

以及时兑付现金投标保证金的方式修复信用。开通失信提醒，引

导信用主体关注自身信用。 

三、责任分工 

9.招标人（代理机构）负责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允许承诺书替

代投标保证金和失信行为记录的运用；负责向相关投标人发出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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予退还投标保证金书面通知；负责及时向市政务办反馈违反承诺

的投标人具体信息（样本见附件2），即失信行为记录信息。 

10.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完善电子交易系统，实现承诺

书在线签章和开标展示功能；负责向评标评审委员会或资格审查

委员会提供失信市场主体明细。 

11.相关行业监管部门负责指导修改招标文件模版中投标保

证金、信用失信行为等相应条款；负责监督本行业失信行为记录

信息运用。 

12.市政务办负责汇总全市各行业投标人的失信行为记录信

息；负责及时在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站上公示失信行为记录信息。

建立与市公共信用信息系统互联互通机制，及时共享信用承诺、

承诺履约及失信记录信息。 

四、其他 

13.评标评审委员会应否决失信市场主体的投标资格和中标

资格而不否决的，相关行业监管部门“一标一评”应当一次性给予

相关专家扣除 20 分的考核结果。 

14.市政务办、相关行业监管部门要安排专人负责汇总、跟

踪失信行为记录的更新、共享、应用及修复情况。 

    15.本通知自 2023 年 7 月 15 日施行，施行期暂定两年，有

效期至 2025 年 7 月 14 日。 

16.本通知由市公管办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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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云港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连云港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
